
读者郑倩倩 （化名） 近日咨
询说， 她于2023年7月进入公司
工作， 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期限
为3年 。 2025年10月底， 她因生
育按规定休完产假后返回公司上
班。 前几天， 她向公司反映自己
2025年度尚有5天的应休未休年
休假待遇尚未落实， 要求公司给
予统筹安排。 而对方表示， 休完
产假的职工不再享受当年度的年
休假， 故不同意她的要求。

为此， 郑倩倩想知道： 女职
工休过产假后能不能再休年休
假？ 公司的答复是否合法？ 她应
该如何维权？

法律解析
基于产假与带薪年休假截然

不同的假期性质， 二者不能作抵
扣处理。 因此， 公司的说法缺乏
法律依据， 应当给予郑倩倩享受
带薪年休假的待遇。

产假是指在职妇女产期前后
享有的休假权利。《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第7条规定：“女职工
生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
以休假15天； 难产的， 增加产假
15天； 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生育
1个婴儿， 增加产假15天。 女职
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
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产假。”

除了上述规定的法定98天产
假外，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
25条还规定： “符合法律、 法规
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可以获得
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
待遇。” 据此， 各省、 自治区和
直辖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给予
生育女职工不同天数的奖励假
期， 这些假期均属于产假范围。

延长生育假期的立法本意，
在于通过提供额外的休息时间保
障女职工产后身体机能恢复及对
婴儿的照顾， 是对女职工权益的
进一步保障， 也是国家鼓励生育
支持政策的体现， 用人单位应当
全面执行， 不得随意剥夺女职工
享受延长生育假的权利。

带薪年休假简称年休假，是
指连续工作时间在1年以上的劳
动者， 根据其累计工龄享受的一
定时间的带薪年休假。《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第2条规定：“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
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以下简称年休
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
假。 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
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具
体年休假天数为：职工累计已满1
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
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

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上述规定表明， 产假与带薪

年休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假期。
享受年休假， 是劳动者一项不容
剥夺的重要休息权， 也是 《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规定
的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只要其满
足相应条件就应当享受年休假，
此项权利不应因劳动者是否休产
假、 婚假等而加以折抵。

同时， 针对产假等假期是否
计入带薪年休假假期的问题，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
6条对此专门规定： “职工依法
享受的探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
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
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那么， 在哪些情形下劳动者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呢？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4
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1）职
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
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2） 职工
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
规定不扣工资的； （3） 累计工
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 请病
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4） 累计
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
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5） 累
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

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据此， 职
工若存在以上情形之一， 用人单
位有权不给予劳动者带薪年休假
的待遇。

此外，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
假实施办法》 第10条第2款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
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
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
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如果未能同时满足上述条件， 用
人单位则被视为未履行法定责
任， 应支付3倍日工资作为未休
年休假工资。

具体到本案， 在公司拒绝安
排休年休假又未支付相应报酬的
情况下， 郑倩倩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维权： 一是向相关部门投诉。
可以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
社部门或者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
诉， 要求公司依照 《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 规定给予年休假或者
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二是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如果投诉无果，
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劳动仲裁，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
应休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三
是提起诉讼。 如果对劳动争议仲
裁结果不满意， 可以在收到仲裁
裁决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 张兆利 律师

【案例1】
车辆被刮伤小区监控却

损坏，可以要求物业担责吗？

一天晚上， 彭先生将其私家
车停放于小区地面规划车位。 次
日早晨， 他发现该车左侧有3处
刮擦， 遂联系物业公司要调取监
控查找肇事者。 但是， 物业公司
告知该区域监控因线路故障已损
坏3个月， 无法提供刮擦时段影
像。 事后， 彭先生到4S店对车辆
进行维修 ， 支付修理费 3000多
元。 那么， 彭先生可以要求物业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吗？

【点评】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 “因第三人的
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
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
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
这就是说， 首先由第三人承担侵
权责任， 当无法确定第三人或者
第三人没有能力承担全部侵权责
任时， 则由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其
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中， 车辆刮擦的直接侵
权人是肇事者， 应当由肇事者负
责赔偿。但是，物业公司明知监控
损坏却不及时维修，明显属于“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由于物业公
司履职缺位， 导致彭先生无法锁
定直接侵权人， 故其有权要求物
业公司赔偿损失。具体赔偿比例，
应当根据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进

行确定， 其因素包括监控设施损
坏时间长短，有无采取公示、警示
或临时巡逻等补救措施。

【案例2】
树被风刮倒砸坏车辆，

车主如何索赔？

秦女士下班后将私家车停放
在小区自家固定车位。 谁料， 该
车被当晚大风刮倒的一棵绿化树
砸中。 秦女士请物业公司管理人
员察看了现场， 用手机录像固定
了证据。 之后， 将受损车辆送至
专业机构维修，共支付修理费1.2
万元。 那么， 这笔修车费是由保
险公司负责赔偿还是由物业公司
负责赔偿？

【点评】
车辆在小区被林木砸伤， 物

业公司通常是要担责的。 对此，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
规定： “因林木折断、 倾倒或者
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 林木
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该规定表明， 林木损害责
任实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 所谓
过错推定归责原则， 即推定责任
主体存在疏忽大意 、 懈怠放任
的过失， 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
式， 由林木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证
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管理、 维护职

责且不存在主观过错。 物业公司
作为小区林木的管理人， 对林木
负有管理、 维护的义务。 物业公
司若不能举证证明其无过错， 就
应当承担受损车辆的赔偿责任。
因此 ， 在秦女士未购买车损险
时， 可以直接向物业公司主张损
害赔偿。

本案中， 如果秦女士购买有
车损险， 最好的方式是向保险公
司索赔， 以免徒增诉累。 当然 ，
保险公司在理赔后享有代位追偿
权。 《保险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
规定：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
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
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
起， 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 就本案而言， 如果物业公
司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管
理 、 维护职责且不存在主观过
错， 那么， 保险公司可以向物业
公司提出代位求偿请求。

【案例3】
小区井盖侧翻致车辆受

损， 物业要赔偿吗？

董先生驾驶车辆从其居住的
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驶出， 经过出
口处时窨井盖侧翻碰撞车辆底
部， 导致车辆受损。 为此， 董先
生支付修车费5万余元。 因物业
公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董先生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物业公司赔
偿其车辆维修费用。 法院经审理
认为， 物业公司未及时对小区内
公共部位进行固定、 修缮导致业
主车辆受损， 业主对事故的发生
没有过错， 故判决物业公司赔偿
董先生支出的全部维修费用。

【点评】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该规定确立了过错责
任原则， 即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
害存在过错时应承担侵权责任。
其中，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

另外， 《民法典》 第一千二
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窨井
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 管理
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即窨井等地
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适用过
错责任推定归责原则。

本案中， 物业公司对其所服
务区域内的公共部位负有维修养
护义务。 窨井盖侧翻后， 物业公
司明知极易造成业主或其他行人
损害， 却没有及时复位也未设置
任何警示标志， 对潜在的危险听
之任之， 导致董先生的车辆经过
时发生碰撞， 无疑存在过错， 故
其应对董先生的车辆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维权】09专题２０２6年 1月 13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黄巍│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编辑同志：
2年前， 谷某进入公司

担任主播，双方签订了劳动
合同以及竞业限制协议。其
中， 竞业限制协议载明：谷
某从公司离职后的2年内，
不得到本地生产与公司同
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
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
单位任职相关岗位 ， 并保
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及与短
视频相关的内容， 若有违
反， 应支付违约金12万元。
可是， 双方未约定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公司须
给予谷某经济补偿。

请问 ： 谷某在离职后
可以该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为由而不履行竞业义务吗？

读者： 任乐乐 （化名）

任乐乐读者：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
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
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
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
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据此 ，
竞业限制协议中应对给予
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数额作
出约定。

但是 ， 即使在竞业限
制协议中未对应给予劳动
者的经济补偿作出约定 ，
这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可
以不支付经济补偿 ， 也不
意味着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三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 “当
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 ，
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
限制义务， 要求用人单位
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
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平均
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
补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该规定对未约定经济
补偿的离职竞业限制协议
未规定为无效协议 ， 而是
承认其效力。

本案中，因竞业限制协
议中未约定经济补偿内容，
谷某可以作出如下选择：一
是在离职时与公司通过协
商 ， 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
如果公司不同意解除 ， 谷
某仍应依约履行竞业义务。
否则， 需要承担支付违约
金的责任。 二是在离职后
按约定履行竞业义务 ， 在
公司没有依法支付经济补
偿的情况下 ， 可以通过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起诉，
请求裁审机构判令解除竞
业限制协议并判令公司支
付拖欠的经济补偿 。 三是
不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
人社部发布的 《企业实施
竞业限制合规指引 》 第十
七条指出， 企业未及时足
额支付经济补偿超过1个月
经劳动者提醒后仍未支付
的 ， 或超过 3个月未支付
的， 劳动者可以不再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

潘家永 律师

竞业协议未约定补偿
劳动者可否不予履行？

女职工休产假后还能享受年休假吗？

业主车辆在小区内受到损害，
物业公司需要担责吗？

《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
质， 妥善维修、 养护、 清洁、 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 维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 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 财产安全。” 该规定明确了物业
公司是小区内业主共有部分的管理人和服务人。 那么， 当业主的车辆在小区内受到损害，
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以下案例解析， 对相关疑问作出了回答。


